关于做好江苏大学二〇一二年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部）：
二〇一二年毕业生的学习已进入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为了更好完成应届毕业生的教学工作，根据江苏大学继教院（2009）29号文件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所有毕业生（专升本）的毕业设计（论文），必须由江苏大学指派的老师进行答辩或评审，成绩方能有效。
二、请各院（系、部）根据自已的实际情况选择现场答辩、视频答辩或评审。选择视频答辩的必须配备视频教室，并得到江苏大学继教院的技术部门认可方可进行。
三、请各院（系、部）认真填写《江苏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安排表》，与6月10日前上报。
四、请各院（系、部）认真对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注意教学内容是否按时完成。选修课的开课门数也应按照教学计划落实。
五、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布置应在暑假前完成，请各院（系、部）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安排好进度，保证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江苏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安排表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函授站、教学点毕业设计（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流程的补充说明
为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和稳定教学提升内涵的办学方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推进函授教学改革，根据我院2009（29）号文和2010（06）号文的精神，从2010年开始，我院学历教育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评定采取现场答辩、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等三种方法。现就有关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实施的具体问题作以下几点说明：
1、  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的对象和范围
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主要针对函授站点专业人数少（一般少于10人）的专业采取的论文评定办法，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都是由函授站点统一申请上报，申请论文评审的同学不得申请学士学位。
2、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的要求和流程
无论是采取论文评审还是视频答辩，毕业设计（论文）要求一致，必须经过开题、指导、预审等一系列教学环节。申请视频答辩的站点必须具备必要的硬件条件和技术保障、还必须进行试运行并得到我院技术部门的认可。专业人数在10人及以上者，原则上仍采取现场答辩方法进行，最终评定方式必须在论文开题前由函授站点按专业统一汇总并申请上报，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确定，评定方式一旦确定不可随意更改。
3、  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的成绩评定
论文评审成绩评定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视频答辩成绩分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种。成绩不合格或不及格者，必须重做，随下一届毕业生完成，评定方式随下一届重新申请确定，补做的论文成绩最高评为及格或合格。
4、  论文评审和视频答辩的的费用说明
论文评审费和视频答辩费分别按每生100元和120元支付教师酬金，论文答辩、评审费用支出应从教学成本中开支，不得另向学生收取。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0年4月26日

	江苏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安排表

	函授站点：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专业
	人数
	是否需要派
老师指导
	现场
答辩
	视频
答辩
	评审
	拟答辩
时间
	备注

	1
	
	
	
	
	
	
	2011年
11月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人：                                               日期：



